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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A类）

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中工信函〔2023〕47 号

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市十六届人大
三次会议第 2023028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

万鹤群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优先采购本地生物医药创新名优产品和服

务建议》（建议第 2023028号）收悉。建议中系统阐述了中山

健康医药产业发展的背景、现状分析，并提出了分类编制本地

名优产品和服务采购目录等针对性建议，对推动医企合作具有

指导意义。经综合会办单位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“分类编制本地名优产品和服务采购目录”的建议

吸收采纳建议。

为加大中山药械品种宣传力度，不定期更新我市药品、医

疗器械企业和产品信息，并分别于 2021年 12月 31日、2022

年 4月 7日印发《关于我市药械生产企业及产品目录的函》（中

市监函〔2022〕1号）、《关于我市药械生产企业及产品目录（第

二期）的函》（中市监函〔2022〕77号），目录中包括我市药品、

医疗器械企业生产的 1196个药械品种信息。为支持我市企业提

升产品质量、拓展产品市场，组织开展 2022年中山优质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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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目录申报工作，并于当年 11月公布了《2022年度中山优

质产品推荐目录》，有限期三年，共有 127家企业产品纳入目

录，其中医药类企业共 7家，产品 13种。按照《2022年度中

山优质产品推荐目录》，积极鼓励和引导我市公立医疗机构对

本土医药产品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考量。但因目录中有部分

药品未纳入省采购平台的集采项目，医疗机构只能进行线下采

购和备案采购。而根据市医保局要求，医疗机构每年药品线下

采购占比不能超过政策规定的 5%，医用耗材备用采购金额不

能超过本年度医用耗材总采购金额的 20%，超过比例，医疗机

构将会受到处罚，落实优先采购存在一定难度。

二、关于“制定鼓励和支持使用本地名优产品和服务的实施

办法。”的建议

吸收采纳建议。

为支持我市首台（套）医疗器械和创新药物产品推广应用，

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卫生健康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财

政局、市发展和改革局五部门于 2020年 6月出台了《关于印

发中山市促进首台（套）医疗器械和创新药物产品推广应用指

导意见的通知》（中工信〔2020〕214号）。目前数字乳腺X射

线机、智能防疫消毒机器人、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（PET-CT）

系统等 7个品种列入首台（套）高端医疗装备产品目录。同时，

该指导意见要求各级医疗卫生单位在采取竞争性谈判、竞争性

磋商、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实施采购时，应优先采购首台（套）

医疗器械产品。同时明确三甲、三乙综合性医院新增第三台及

以后新增的与首台（套）相同品目或品类的医疗设备，基层及

其他医疗机构配置与首台（套）相同品目或品类的医疗设备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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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鼓励采购首台（套）医疗器械产品，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本土

医疗机构采购、使用本地名优医疗器械和创新药物产品。

三、关于“开展多层次的交流活动。”的建议。

吸收采纳建议。

近年来我市各部门以促进本土医企合作为目的，为药械企

业与医疗机构搭建多层次、多方式的沟通渠道。市市场监管局

发挥行业协会作用，通过组织药品、医疗器械企业积极参加学

术交流、产品展销会等方式，积极展示、宣传中山药械产品。

2023年3月组织药械生产企业参加市医学会等社会团体联合举

办的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管理培训班，市内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

机构以及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有关负责人共计 100多人参

会，依托培训搭建企业与医疗机构的沟通桥梁。4月，市市场

监管局联合市医疗器械行业协会举办腔科器械生产企业高质

量发展工作会议，组织全市牙科膜片、烤瓷粉、印模材料、种

植体等口腔科器械上下游企业就自有产品、行业动态等方面进

行深入交流合作，牵桥搭线帮助企业拓渠道、找市场、整资源、

促合作。为加强我市公立医疗机构与本地优质生物医药生产企

业对接交流，搭建沟通渠道，经市政府同意，2021年底由市卫

健局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共同主办，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医保局、

市科技局、开发区管委会协办，健康基地承办的中山市首届医

工合作高峰会在中山纪念图书馆顺利召开，高峰会的举办有助

于医疗机构深入了解我市生物医药生产企业产品研发、生产的

最新动态，也为本土生物医药生产企业与我市高水平医疗机构

间科研课题研究、临床试验合作提供了合作的机会。

四、关于“加强政府采购管理和质量监督。”的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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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收采纳建议。

为做好对中山优质产品的推荐，支持本地医疗机构采购本

土优质药械产品，将持续优化规范《中山优质产品推荐目录》

申报的工作流程，强化政策宣讲，加强部门协作，争取更多的

中山企业和优质产品纳入目录，使其成为中山名优产品的“宣

传手册”。强化各部门的协同合作，同向发力，按照《中山市

促进首台（套）医疗器械和创新药物产品推广应用指导意见》

的要求做好工作落实，跟踪落实效果，加强首台（套）医疗器

械和创新药的产品质量监督工作。

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您对推动优先采购本地生物医药创新

名优产品和服务相关工作的关心支持。

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3年 6月 20日

（联系人：雷春华、王玢，联系电话：88315757）

公开方式：不公开。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、市政府办公室、市市场监管局、

市卫生健康局、市司法局。


	



